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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能力是指处于特定历史、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的政府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管理社会事务，服务大众的需要，平衡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所有潜在的现实的能量或者力量的有机整体。关于政府治理的定义和内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完全统一和明确的界定。米恩广、权迎（2011）将政府治理能力定义为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运用法律赋予的公权力、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将管理社会事务的机制、体制转化为实现对经济社会有效治理的能力，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增进人民福祉，实现社会繁荣稳定、和谐发展的能力。王浦劬（2014）将政府治理定义为政府行政系统作为治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我国的政府治理的基本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政府通过对自身的内部管理，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改进政府运行方式和流程，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从而使得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有效性。二是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有形之手”，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宏观调控对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进行经济和市场治理活动。三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主体，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的基本格局下，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李文彬、陈晓运（2015）认为，所谓政府治理能力，是指政府遵循治理的概念，在治理理念价值目标的塑造、动员和濡化，资源的挖掘、培育和整合，参与、协同、自治网络的构建，政府流程再造、依法履职、回应社会问题及需求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素质，包括价值塑造能力、网络构建能力、流程创新能力和问题回应能力。
政府治理能力具有政治性、管理性、服务性、整体性、综合性和层次性的特征。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与财政金融的脆弱性具有高度相关性，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是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化解和防范社会风险的重要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风险是社会风险的综合体现，财政风险的高低是政府治理作用于社会与市场子系统实现区域“善治”的直接反映；善治是政府治理的最高标准，要求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安排更多的财政预算、更有效的政策和政治方面的制度创新，来促进社会建设的良性发展（熊卫东，2014）。政府参与社会风险应对的财政责任来源于社会公民权的行使，其法律属性是法定的保护义务，是社会基本权益这一积极权利实现的保障。然而，如果应对社会风险的财政责任没有限度，就可能引发财政风险，甚至财政危机，同时也构成对国民财产权的过度侵害（叶姗，2012）。对于财政与政府治理的这种关系，王小龙（2004）则从激励的角度出发，指出“政府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结构的安排与对官员的工作激励目标是否具有激励相容性，即治理结构的设计能否有效激励和约束政府官员们使其自利性行为能体现公共利益目标，而财政分权模式是影响政府治理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张树剑（2013）指出财政透明度是衡量地方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指标，透明度越高，说明该政府是受到良好监督且高效的政府，并利用1985—2013年中共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财政透明度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和效率也得到了提高。李炜光（2014）运用财政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论证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是连接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子系统的媒介，正是财政的这种“连接媒介”的作用，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和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才是现实和可能的。
另一方面，区域“善治”的实现意味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晰以及社会诚信制度的完善，有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与金融风险的化解。金融体系在为公众提供金融服务时，都受到法律、政府监管等政府治理因素的影响，政府治理质量越高，金融体系的透明度、竞争力和公开性越高，金融市场的发展便更有利于资源的配置，并进一步降低金融风险。一些文献研究均表明，政府治理水平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那些存在着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胡宗义等（2013）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在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上，农村金融综合发展状况与政府治理水平之间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长期，政府治理必然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政府干预能够促进农村金融快速稳定地发展，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能够促进金融广度的深化。雷光勇、王文（2014）运用了中国74家商业银行的相关数据得出结论：政府治理水平上升，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同时，政府干预的增强以及公共治理环境的改善，降低了借款人的违约风险，加强了商业银行贷款的自我约束，对商业的资本充足率、贷款质量均起到了正向的积极作用，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运行风险，进而促进区域金融实现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张红凤、张细松（2016）认为，政府治理过程中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和自身的日常行为会直接影响金融生态的平衡与否。在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时，政府内在治理起着关键作用，在存在市场干预失衡时，需要政府进行外在治理，治理金融生态失衡时，政府一方面要加强社会法治建设，一方面要规范和强化自身的行为。
因此对于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的研究需要充分考虑到政府治理能力的现状，因此本文选择行政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行政人员学历水平和地区腐败案件三个指标反映和体现地方政府的自我行政管理能力。具体指标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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